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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各种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

本附加保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保险合同为准。本附加保险合同未约

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保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

无效，本附加保险合同亦无效。

第二条 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部分 保险责任

第三条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持有效车票在乘坐（释义一）保险合同载明

的客票汽车（释义二）期间，因下列事故导致所乘坐的客票汽车停运（释义三），保险人按

保险合同约定给付客票汽车停运津贴：

（一）被保险人乘坐的客票汽车发生交通事故（释义四）；

（二）被保险人乘坐的客票汽车在途中抛锚（释义五）。

第三部分 责任免除

第四条 发生下列情形或因下列原因导致客票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或抛锚的，保险人不承

担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重大过失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与驾驶人或承运人的串通行为；

（三）车辆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

（四）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动、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五）地震、海啸、火山爆发；

（六）发生停运但被保险人未乘坐该车辆或已提前下车；

（七）被保险人以非乘客身份搭乘；

（八）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承运人有关安全乘坐的规定或指引；

（九）国家机关的执法、司法或行政行为。

第四部分 保险金额

第五条 保险金额为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



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第五部分 保险期间

第六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一致。

第六部分 保险金申请

第七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

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

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合同凭据；

（三）被保险人的户籍或身份证明；

（四）被保险人的车票或其他乘车证明；

（五）道路承运人或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

（六）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七）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

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第七部分 释义

一、乘坐

指自被保险人持有效车票上车时起，至被保险人到达车票载明或约定的旅程终点下车时

止。

二、客票汽车

指有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依法颁发的公共交通营运执照，以销售实体或电子车票的收费

方式合法载客的，有固定路线的以下机动车辆：

1、公共汽车、长途汽车；

2、按固定路线和时间表营运的固定机场客车。

若上述车辆用于非公共交通工具的目的和用途，均不符合本条款中客票汽车的定义。出

租车、网约车、旅游大巴均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客票汽车。

三、停运

指该车辆无法继续运输乘客至原定目的地。

四、交通事故

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五、抛锚

指因意外导致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而被迫停下。


